关于开展中华经典诵读比赛的通知

各单位： 
　　为进一步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央文明办、教育部等六部门《关于以传统节日为主题开展经典诵读和诗词歌赋创作活动的通知》（国语[2008 ] 1号）和2009年国家语委工作会议精神，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增强民族凝聚力和自豪感，纪念建国暨青岛解放60周年，根据青岛市委宣传部、青岛市文明办、青岛市语委、青岛市教育局联合下发的青语委字〔2009〕3号文件精神，决定在全校范围内举办中华经典诵读比赛活动。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诵读内容及要求 

　　比赛选手必须用普通话朗诵1-2篇中华经典诗文作品。作品分规定篇目和自选篇目，规定篇目从“中华经典诗文诵读推荐篇目”中选取1篇，此外，选手可以结合纪念建国暨青岛解放60周年的主题，从现代、当代诗文中自选1篇，自选篇目朗诵时间不得超过5分钟。朗诵风格要积极向上。

　　中华经典诗文诵读推荐篇目，请登录青岛语言文字网（网址：www.qdedu.net/ywweb.htm）下载。 

　　二、参赛人员及分组

此次比赛面向我校全体教师和学生，比赛分为教师组和学生组共二个组别，分别由教务处和学工（部）处负责。行政单位的人员也可以报名参加教师组的比赛。

三、比赛办法及报名

此次比赛采取初赛和决赛的办法进行。教师组和学生组初赛由各学院组织，通过初赛推荐选手参加决赛。各单位推荐参加决赛的选手人数为教师组1人，学生组不超过3人，人文社科学院和艺术与传媒学院可根据初赛人数适当增加参加决赛人选。

行政单位的人员可以直接去教务科报名参加比赛，初赛将由教务处组织。

决赛教师组和学生组分别由教务处和学工（部）处承办。决赛成绩优异的选手，学校将组织参加青岛市的复赛和决赛。 

　　四、比赛时间及步骤 

　　1. 4月—5月上旬，各学院在本学院内组织 “中华经典诗文诵读”比赛的初赛，选拔推荐选手参加全校的决赛。 

　　2. 5月13日，举行全校“中华经典诗文诵读”比赛决赛，决赛地点另行通知。
　　3. 决赛选出的优秀选手将被推荐参加青岛市和山东省的“中华经典诗文诵读”比赛，优秀节目还将被推荐参加青岛人民广播电台《施夏语言俱乐部》举办的经典诵读直播。 

　　五、奖项设置 

本次活动，学校将按照教师组和学生组各设一等奖1人、二等奖2人、三等奖3人和优秀组织奖。其中，教师组一等奖500元，二等奖300元，三等奖200元；学生组一等奖300元，二等奖200元，三等奖100元。
　　六、有关要求 

　　1.各学院要深刻领会开展这一比赛活动的重要意义，结合工作实际，广泛发动、精心组织，通过开展比赛活动，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提高我校的人文素养，树立良好的校风校貌。 

　　2.为保证活动的顺利进行，各学院要明确落实分管领导和部门，并于4月13日前，将活动负责人名单、联系人及联系电话报教务处（教师组的）和学工（部）处（学生组的）。5月6日前，将参加决赛选手的报名表、自选作品电子稿分别报教务处和学工（部）处。 

未尽事宜，请与教务处（教师组）和学工（部）处（学生组）联系。
联系人及联系方式电话：
学工（部）处：张兴华  Tel：86080471  E_mail: 7332412@163.com
教务处：      隋仁东  Tel：88030406  E_mail: srdlele@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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